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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精油 产品标签标识通则》国家标准编制说明

(征求意见稿)

一、 工作简况

1、 任务来源

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《2020年国家标准项目立项指南》（国标委综合[2020]9

号）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“关于转发《关于加快推进消费品国际标准转化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”

（中轻联综合[2017]51号）要求(计划编号 20202567-T-607，项目名称“精油 产品标签标识通

则”)进行制定，主要起草单位：上海香料研究所等，项目周期为 18个月。

2、 主要工作过程

起草阶段：根据国家标准委下达的任务，由上海香料研究所牵头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，

并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组会议，对制定《精油 产品标签标识通则》国家标准进行了深入探讨。

会后，起草工作组对 ISO/TS 211:2014《精油 容器标签标识通则》进行了翻译，在此基础上编

制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3、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

本标准由上海香料研究所等共同负责起草。

主要成员： 。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1、 标准编制原则

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、市场需要的原则，本着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

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性、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一致性和规范性的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

制定工作。

本标准尽可能采用国际标准或国际先进标准，按与国际有关法规标准接轨、又符合实际情

况的要求制定本标准。

《精油 产品标签标识通则》原无国家标准，本次制定原则上尽可能等同采用国际标准。
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，根据国际标准 ISO/TS 211:2014《精油 容器标签标识通则》，按照 GB/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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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进行编写。

2、 主要内容的论据

在现代文明社会，任何一件商品，在其容器或外包装上都有标签和/或标识。这是产品制造

商（或供应商）与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。标签用于鉴别容去或包装物内的内容物，但它不是

容器的构成部分。标识是用印章、图片等手段来鉴别容器中的内容物，它构成容器的一部分。

精油是芳香植物的次生代谢产品，具有挥发性。芳香植物的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、木等部

分经水蒸气蒸馏或压榨（柑橘类植物果实）或干馏得到精油，其价格昂贵，广泛适用于食品、

化妆品、药品中。精油的成分很复杂，彼此之间有极大的差别，因而对包装容器有很不同的要

求。盛有精油的容器不仅要有标签，还要求有标识，这是因为标签会部分或全部被破坏，而标

识是容器的一部分，易于保存，特别是对大容积的容器而言。精油是量小价昂的产品，其标签

与标识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精油的鉴别、贮存、使用和质量，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。

ISO/TC 54“精油”于 2014年制定了国际标准 ISO/TS 211:2014《精油 容器标签标识通则》，

规定了盛装精油容器的必要标签和标识的通用规则。中国是生产精油的大国，因此有必要将国

际标准 ISO/TS 211:2014转化为国家标准，以便于精油的国际贸易和使用。本标准根据 ISO/TS

211:2014《精油 容器标签标识通则》制定。

3、 解决的主要问题

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，全体参与起草标准人员共同努力，对 ISO/TS 211:2014进行研究探讨，

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及使用需求，对标准进行了制定。本标准对盛装精油的容器的标签标

识进行了规范，规定了使用标签标识的要求及应标注的说明内容，统一了盛装精油的容器的标

签标识的使用原则，有利于鉴别容器内的精油，便于使用者及购买者等在实际中更好地利用标

签标识，进一步推进了精油市场的发展。

本标准宜与国家标准《精油 表征（特征描述）》一起制定、一起阅读、一起使用，两者互

为补充。

三、 主要试验(或验证)情况

本标准的制定无需实验验证。

四、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

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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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

本标准为精油（香料）领域中的管理标准，对于精油产品管理起到不可取代的作用，这有

利于行业的正当竞争，有利于规范精油的国内外市场。希望将此标准与国家标准《精油 表征（特

征描述）》配套使用，促进产业发展。

六、 与国际、国外对比情况

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/TS 211:2014《精油 容器标签标识通则》。

七、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

性

香料香精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图见图 1。

本标准属于香料香精标准体系“香料”小类，“精油”系列。

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。

八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九、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
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。

十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。

十一、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十二、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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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香料香精标准体系框架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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